
桂教办〔2025〕350号

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《查处中小学

违规办学行为典型案例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查处中小学违规办学行为典

型案例〉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5〕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组

织区域内各中小学校开展全覆盖、有针对性的培训学习，举一反

三，认真贯彻落实。指导学校严守办学底线，完善学校管理制度，

切实提升学校办学水平。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查处中小学违规办学行为典

型案例》的通知（教基厅函〔2025〕6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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